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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买卖“坑”太多

闲置的物品扔

了舍不得，放着不用

又可惜，“断舍离”不

等于“败家子”，二手

交易就成了这些旧物的好去处。 东西给到

有用的人手里，还能减少部分经济损失，双

赢的事，何乐而不为。更何况，网络的兴起，

不再需要去二手市场摆摊，费时费力，一些

专门的二手交易平台迅速崛起， 给大家带

来了方便。 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何况有

利可逐，更是让一些“食腐者”蜂拥而至，不

少消费者都掉进了“坑”，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本期“权威曝光”，对二手交易遇到问题

时该如何维权进行了探讨。

在二手交易里， 买家和卖家几乎都是

普通消费者， 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传统意

义上的“商家”介入。因此，在定义二手交易

卖家是否为“销售者”，其实还存在一定的

争议； 同时有些爱占便宜的买家又会在退

货的时候“偷梁换柱”，由于二手货物大多

没有规范包装、吊牌等，在质量和成色上缺

少统一的标准。因此，二手交易过程中一旦

出现纠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平台

很难对双方的过错作出判断。

本来二手交易更多是建立在一种诚信

之上，其本质并非是逐利，而更多是止损。

但道德无法产生强制性， 法律在这方面又

有一定的迟滞性， 因此相关平台设置的游

戏规则就更为重要， 也更能够直接解决相

应的纠纷。同时，买卖双方都应全面保留相

关的证据， 以备不利时通过诉讼途径进一

步维权。 金勇

讯简
徐汇法院多措并举

保护法官权益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正值“上海法院法官权益保障

日” 设立三周年之际， 近日， 中国法官协会秘

书长王卫一行来到徐汇区人民法院调研法官权

益保障相关工作。 记者从徐汇法院获悉， 近年

来， 徐汇法院已快速有效处置 10 余起侵犯法

官权益事件， 通过与公安机关建立协调机制，

合作联动提高了此类案件的处置效率。

记者获悉， 徐汇法院一方面制定 《依法保

障干警合法权益实施办法》， 不断完善法官权

益保障工作制度规范； 对于侵害干警合法权

益、 恶意诋毁干警名誉的舆情， 不断完善舆情

应对工作机制； 法警大队等职能部门在安检岗

位从严、 从细检查， 加强院内安全保卫， 不断

完善各项安保制度。 另一方面还专门成立了法

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办公室， 近年来快速有效处

置 10 余起侵犯法官权益事件。 同时注重搜集

威胁、 恐吓干警的相关线索， 及时与干警谈心

谈话， 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加强与公安机关的

协调沟通， 在侵害法官权益事件发生的第一时

间报告公安机关， 合作联动提高处置效率。

奥运冠军走上讲台

讲授别开生面的体育课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为期十天的首届长三角一

体化未来体育教师暑期夏令营在上海体育学院

落下帷幕。 记者获悉， 此次夏令营将“教育初

心” 教育与课程相结合， 奥运冠军宋妮娜走上

讲台， 为大家讲授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体育课。

来自全国 27 个省份的 330 名有志于从事

体育教师的在校学生经过了前沿讲座、 教学实

训、 学术沙龙、 参观考察、 素质拓展等多样化

的教学培训， 在知识、 能力和德育素养等各方

面都得到了有效锻炼。

在长三角体育实习教师供需洽谈会上， 由

长三角教育人才服务联盟和上海市教育人才交

流服务中心为长三角地区用人单位和夏令营学

员组织的见习体育教师供需见面会上， 158 家

用人单位与本次夏令营学员达成实习签约意向

达 300 余人次。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召开

餐饮服务单位示范创建培训会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奉贤区市场监管局召开了

辖区餐饮服务单位示范创建培训会， 区食品药

品安全协会、 78 家“放心餐厅” “放心食堂”

示范创建单位负责人、 12 个市场监管所分管

副所长、 条线干部共 110 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会。

会上， 首先解读了 2019 年度奉贤区餐饮

单位示范创建工作方案， 提出了“放心餐厅”

“放心食堂” 示范创建总体要求。 随后， 从放

心餐厅及放心食堂通用要求、 放心餐厅的特殊

要求、 放心学校食堂的特殊要求、 放心职工食

堂的特殊要求、 放心医院食堂的特殊要求等方

面细化解读了各项指标， 最后结合日常监管中

的案例讲解了示范案例。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金玮律师分析认

为， 王女士与仓储服务企业之间系仓储合同

关系， 在未经王女士同意的情况下， 仓储服

务企业擅自腾挪、 搬运王女士储存的物品并

作移库处理， 显然已构成违约， 应根据合同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仓储企业称对王女士储存情况不知

情， 以及将其存储的物品判定为 ‘未知物

品’ 的说法难以成立。” 金玮律师指出， 一

般而言， 保管人均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

物进行验收， 保管人如在验收时发现入库仓

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 应当及时通知存货

人， 仓储企业作为保管人自身怠于验收的

话， 则不可归咎于存货人。 在保管人验收

后， 发生仓储物的品种、 数量、 质量不符合

约定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 《合同法》 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 储存期间， 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

仓储物毁损、 灭失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金玮律师表示， 如因仓储企业擅

自腾挪、 搬运王女士储存的物品所造成的毁

损， 应由仓储企业承担违约责任， 并就王女

士的经济损失作出赔偿。 且， 基于 “移库”

的行为系仓储企业擅自作出而未经王女士同

意， 因此 “回搬” 的责任也应由仓储企业一

并承担， 而非由王女士承担。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与建议， 存货人在

交付仓储物时， 应当要求保管人给付仓单，

保管人应当在仓单上签字或者盖章， 仓单应

包括存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仓储物

的品种、 数量、 质量、 包装、 件数和标记，

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储存场所、 储存期间、

发人、 填发地和填发日期等信息， 这样有助

于在发生仓储物毁损、 灭失情况下的维权与

索赔。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投诉人： 王女士

投诉日期： 7 月 15 日

日前， 王女士就迷你考拉仓 （北京） 仓

储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未经自己同意

的情况下， 擅自搬动自己存放在考拉仓内的

物品， 向本报投诉。 王女士告诉记者， 自

2019 年 1 月 13 日开始， 王女士将家中易碎

的贵重物品存放在由迷你考拉提供的， 位于

闵行区新世界花园的 10 号社区仓中。 然而，

7 月 15 日， 王女士去 10 号仓取物品时发

现， 迷你考拉在未经王女士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将王女士存放在 10 号仓的物品搬至 7

号仓。

据了解， 王女士曾与迷你考拉签订了半

年的合约， 购买了 9 号仓存放物品， 有限期

自 2019 年 1 月 13 日至 2019 年 7 月 12 日。

之后， 7 月 6 日， 王女士与迷你考拉续约，

签订了一个月的合约， 继续购买 9 号仓储存

放物品。 然而， 在此过程中， 王女士使用的

一直是 10 号仓储， 这是为何？ 王女士表示，

自己在存放物品时， 迷你考拉的销售人员给

的就是 10 号仓储及密码， 所以也一直使用

的是 10 号仓。

“我的物品都是包装好的易碎品， 现在

迷你考拉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 擅自移动

我的物品， 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王女士表

示， 在发现迷你考拉上述行为后， 便及时联

系了该公司的相关工作人员。 该工作人员并

没有解决问题的行动， 只表示， 可以继续使

用 7 号仓直到王女士合约期结束。

为此， 王女士又继续联系了迷你考拉的

客服人员， 客服随后给出了两个方案： 7 号

仓储比 9 号仓储的空间大， 王女士合约期到

期后， 自行搬回 9 号仓； 将王女士的物品搬

回至 9 号仓储， 不过要王女士自己来搬， 迷

你考拉不提供人力， 但可以考虑报销一定的

费用。

王女士表示， 这两个方案都不能接受。

王女士认为， 自己与迷你考拉所签订的合约

中， 没有一条曾说过， 迷你考拉可以擅自搬

动顾客的物品， 如今迷你考拉的行为， 明显

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同时让消费者失去了

应有的安全感。 这些物品都是包装好的易碎

品， 后期检查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

将物品一一打开后才能检查。

据此，王女士要求，迷你考拉安排专人与

自己检查物品是否有破损的情况； 擅自搬动

存放在仓储内的物品，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

后期需要将物品从 7 号仓储搬至 9 号仓储，

迷你考拉需安排专人负责搬动物品。

“迷你考拉”擅搬私人物品

竟称系统判定为“未知物”

  在接到王女士投诉后， 记者致电了迷你

考拉的客服热线。 客服人员表示， 王女士的

事情， 她是知晓并清楚的。 在王女士使用

10 号仓长达一年的过程中， 迷你考拉方面

并不知晓， 而因此导致的问题是， 在迷你考

拉的系统里， 王女士存放在 10 号仓的物品

也被判定为“未知物品”。

该客服人员表示，7 号、9 号与 10 号仓储

箱的价格各有不同，7 号仓的价格最高为 450

元 / 月，10 号仓为 350 元 / 月，9 号仓为 250

元 / 月。据目前情况来说，可以让王女士免费

使用 7 号仓至 8 月 13 日， 即合约期结束，而

中间产生的差价作为给王女士的优惠，。

记者发现， 在双方签订的条约中写明，

迷你考拉如需搬动客户的物品需在保证不损

害物品的情况下， 提前告知客户并得到客户

的同意， 那么为何王女士没有接到通知呢？

对此， 客服人员表示， 由于迷你考拉对王女

士使用 10 号仓的情况“完全不知晓” 的原

因， 所以没法联系王女士。 但对于当初是公

司销售人员让王女士将物品放入 10 号仓一

事， 却始终不愿正面回答。 只是强调该工作

人员已离职， 客服方无从知晓相关情况。

那么， 现在迷你考拉对该问题， 是否有

提供解决方法呢？ 该客服人员表示， 王女士

要求的“安排专人与自己检查物品是否有破

损” 要求已经谈妥， 由王女士选择时间， 迷

你考拉安排人员与王女士一起检查物品。 此

外， 该客服也表示， 从迷你考拉的监控发

现， 王女士后期也曾打开 7 号仓， 所以很难

说， 到底是工作人员搬物品导致物品破损还

是王女士打开仓门时， 导致物品出现破损。

所以， 后期还是要等“验货” 后， 就物品有

没有破损， 开展下一步的应对措施。

那么， 是否可安排专人帮助王女士搬动

物品呢？客服人员表示，如果物品没有破损的

情况，搬运东西是附加服务，如果客户物品价

值比较高的话，还需要上报公司才能答复。

不过， 据王女士反映， 虽然对方约定了

检查时间， 但又以“忘了” 为由将时间再次

延后。 记者截稿时为止， 双方依然未对此事

有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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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一条龙”的假日化用品

长沙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

支队近期破获一起特大生产、 销售假

冒日化用品案， 刑拘 19 人、 逮捕 5

人， 查获假冒产品 1.6 万余件， 涉案

金额 1.6 亿元。

今年 3 月， 长沙市公安局知识产

权犯罪侦查支队民警接到某知名品牌

日化用品代理公司举报， 长沙多地存

在销售假冒海飞丝、 蓝月亮、 舒肤

佳、 汰渍等品牌日化用品的情况。

长沙警方查明， 在唐某售假犯罪

团伙中， 唐某负责联系“上线”， 其

妻肖某负责管理账本和联系“下线”，

司机周某负责接货、 送货。 赵某的制

假犯罪团伙窝点则位于邵东农村的数

栋民房内。 （金勇 整理）

一周之“最”


